关于申请陈化粮购买企业资格的报告

省粮食局、工商行政管理局：

本企业属于生产     企业（生产酒精或饲料企业），在工商部门依法登记注册，注册资金为   万元，具有  级银行等级信用，年生产规模     万吨，年消耗粮食      万吨，其中消耗陈化粮     万吨。由于生产业务的需要，拟采购陈化粮作为生产原料，根据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（2004年国务院令407号）和国家五部委印发的《陈化粮处理若干规定》（计综合[2002]1345号）的规定，本企业承诺严格遵守陈化粮处理的各项规定，保证做到所购陈化粮只限用于本企业生产自用，做到不转让、不倒卖，并且依法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。现根据有关规定，申请陈化粮购买企业资格。

特此报告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企业名称（盖章）

法人代表：签名

年   月   日

